兴安盟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流程图
一般程序：
案件来源
检查发现、群众举报、有关部门移送、有关科室移交等。

	

符合立案条件的环境违法行为，在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。特殊情况下，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日。

立案



调查终结的，案件调查人员应当制作调查报告，提出已查明违法行为的事实和证据、初步处理意见。


调查取证




案件的调查人员不得作为本案的审查人员。
案件审查




1、较大数额罚款（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罚款二十万元以上，对公民罚款人民币（或者等值物品价值）五千元以上）；
2、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；
3、暂扣许可证件、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、一定时期内不得申请行政许可；
4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、责令停产整治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、禁止从业；
5、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；
6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处罚告知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。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进入听证程序









1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；
2、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，经过听证程序的；
3、案件情况疑难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4、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。


对应当通过法制审核的案件，进行法制审核




1、情况疑难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2、拟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数额五十万元以上的；
3、拟吊销许可证件、一定时期内不得申请行政许可的；
4、拟责令停产整治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、禁止从业的；
5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人认为应当提交集体讨论的其他案件。



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，经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审查委员会集体讨论③决定








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人经过审查，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决定





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；当事人不在场的，应当在七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。

送达




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后七日内进行公示。
公示




执行


[bookmark: _GoBack]

	结案归档



